
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取消课程考核资格
告知书（上联）

发出日期：

姓名 学号 所在学院 所在班级

经统计核查，在本学期 课程学习期间，你因符合下列情

形之 ，已达到取消课程考试资格条件。

一、旷课达到该课程学期总学时的 1/3：

二、该课程平时作业（含操作训练、实验报告、课程任务）6 次

及以上无故不交或抄袭（雷同率 50%以上为抄袭）；

三、一学期旷考该课程月赛月考两次。

现根据《湖北孝感美珈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二章第十条

之规定，给予你取消课程考核资格处理。

接收退学告知

书学生签字

教学秘书

签字
学院院长签字

送达回执（下联）

教务处：

学 院 班 学 生 （ 学

号： ）已经收到我院所发的取消课程考核资格告知书。

院长签字（学院盖章）： 辅导员签字：

学生签字：


